
县政府第十四次常务会议、县九届人大常委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县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条例草案。

三、制定条例的内容

条例草案共 21 条，主要内容是：

第一条至第四条是立法目的、适用范围、

工作原则和资金投入机制；

第五条至第八条是县乡村三级行政组织和

相关部门工作职责；

第九条至第十条是村民、驻村单位和个人

履行相关义务；

第十一条至第十二条是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方式和考核工作标准；

第十三条至第十五条是鼓励、表奖和权利；

第十六条是责任追究；

第十七条至第二十条是罚则；

第二十一条是实施时间。

以上说明是否妥当，请予审议。 

新宾满族自治县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及 
资源化利用管理条例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农村生活垃圾分

类及资源化利用管理工作，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促进美丽乡村和生态文明建设，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

新宾满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实际，制

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自治县实行城市化

管理区域以外的农村生活垃圾的分类、投放、

收集、清扫、运输、处置及监督管理等活动。

法律、法规对危险废物、医疗废物等固体

废物的管理已有规定的，按其规定执行。

第三条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及资源化利用

遵循政府主导、村民主体、社会参与、属地管理、

因地制宜、源头治理、公众监督的原则，促进

农村生活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第四条  自治县建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及

资源化利用资金投入机制。自治县、乡镇人民

政府应当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及资源化利用经

费列入本级年度财政预算。

自治县人民政府设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及

资源化利用奖励补偿资金，用于保障农村生活

垃圾分类及资源化利用基础设施建设与管护、

村保洁员待遇和考核奖励等事项。

村民委员会可以根据谁受益、谁付费的原

则，向村民、驻村单位及个人收取生活垃圾处

置费。生活垃圾处置费收取标准由村民代表会

议决定。

第五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村

生活垃圾分类及资源化利用工作的领导，应当

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及资源化利用纳入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具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加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增强公众

环境保护意识；

（二）制定本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及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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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利用专项工作计划；

（三）合理安排收购网点，支持、引导市

场主体参与废塑料、废玻璃、废织物等可回收

垃圾的回收利用；

（四）建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及资源化利

用综合考核制度，并纳入对各职能部门、乡镇

人民政府的绩效考评体系；

（五）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的垃圾分类及

资源化利用其他事项。

第六条  自治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为全县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及资源化利用的主管部门，

对全县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及资源化利用工作实

行统一监督管理。自治县有关部门按照自治县

人民政府确定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及资源化利

用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

第七条  自治县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本

辖区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及资源化利用工作，

具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制定本乡镇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及资

源化利用工作方案；

（二）督促、指导、考评村民委员会的生

活垃圾分类及资源化利用工作；

（三）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的垃圾分类及

资源化利用其他事项。

第八条  村民委员会组织开展本村生活垃

圾的清扫、分类、收集、运输工作，具体履行

下列职责：

（一）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建立生活垃圾

分类及资源化利用管理制度，将生活垃圾分类

及资源化利用纳入村规民约，引导村民积极参

与生活垃圾分类及资源化利用；

（二）制定本村生活垃圾分类及资源化利

用工作方案；

（三）组建保洁员队伍，制定保洁员工作

职责，并监督实施。配备生活垃圾分类、投放、

处置、清扫、收集、运输的设备和工具；

（四）组织开展环境卫生治理，保持村容

整洁卫生，建设生活垃圾分类暂存场所；

（五）指导、监督村民、驻村单位及个人

进行垃圾分类及资源化利用，对不符合规定的

行为予以制止，对拒不改正的在村域范围内通

报批评；

（六）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的垃圾分类及

资源化利用其他事项。

第九条  自治县、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

会应当加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及资源化利用的宣

传教育，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开

展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及资源化利用宣传工作，增

强村民生活垃圾分类及资源化利用意识。

教育主管部门应当把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及

资源化利用知识纳入学校、幼儿园教育和社会

实践活动。

第十条  村民、驻村单位及个人负责庭院

产权范围内、承包地（水面）、办公场所、经

营管理区域的保洁，自觉开展垃圾分类及资源

化利用。

第十一条  村民、驻村单位及个人养殖畜

禽的，对畜禽养殖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应及时

清扫、堆肥处置。

第十二条  自治县农村生活垃圾由村民、

驻村单位及个人按照以下方式分类处理：

（一）可沤肥垃圾，包括厨余垃圾、鲜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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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枝叶、散养畜禽粪便等可沤肥物，由村民、

驻村单位及个人以堆肥、还田等方式处理；

（二）可燃烧垃圾，包括秸秆、玉米芯、

干植物枝茎叶、卫生纸等可燃烧物，由村民、

驻村单位及个人作为生活燃料使用处理；

（三）可回收垃圾，包括废弃纸类、塑料、

金属、玻璃、织物等可回收物，由村民、驻村

单位及个人售卖，或者投放至对应垃圾收集容

器，由村保洁员收集、集中暂存，交相关企业

回收利用；

（四）建筑垃圾，包括废弃水泥、砖瓦、

砂石、残土、灰渣、陶瓷品等废弃物，由户收集，

运至村委会指定地点；

（五）有害垃圾，包括废弃农药包装物、

电池、药品等有害物，由村民、驻村单位及个

人交村保洁员放至暂存房，交由主管部门依法

处理。

禁止村民、驻村单位及个人在山边、路边、

田边和河道内外等处丢弃、倾倒、堆放、简易

填埋和露天焚烧生活垃圾。

第十三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对村

民委员会和村民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及资源化

利用考核奖补办法。

第十四条  自治县、乡镇人民政府应当评

选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及资源化利用工作先进典

型，对于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扬和奖

励。

第十五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鼓励、监督、

指导农药、化肥等农业化学品生产、经营主体

通过以旧换新、押金等方式回收废弃农药化肥

包装物、农用地膜、废食用菌袋等废弃物。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违反

本条例的行为进行监督、劝阻、举报。

第十七条  自治县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乡

镇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或怠于履行农

村生活垃圾分类及资源化利用职责的，由自治

县人民政府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行政

处分。

第十八条  违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由

自治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

的，对达不到国家规定规模标准的畜禽养殖（场）

户处以 1000 元的罚款；对个人处以 50 元的罚款。

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

由自治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

正的，对专业种植户、个体餐饮经营者、企事

业单位、医疗机构等单位处以 2000 元的罚款；

对个人处以 50 元的罚款。

第二十条  本条例规定的执法事项，根据

实际需要，可以由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委托乡镇

人民政府进行现场执法。

第二十一条  本条例自 2019 年 8 月 1 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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